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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“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”中应如

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、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，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

）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，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

情况，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，项目建设单位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如下：

一、

（1）风电项目初步设计（含环境保护设施设计）

2019年11月内蒙古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了《内蒙古华电正镶白

旗100MW特高压外送风电项目初步设计》，于2020年4月24日取得了国网蒙东电力设

计公司出具的初设评审意见。

（2）风电项目（含升压站及其环境保护设施）建设过程

风电项目由内蒙古电力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负责开工建设（含升

压站建设）；2020年12月28日风电项目竣工，整个风电项目（含升压站）开始调试运

行，同步进行了各项环保设施调试运行。

2、

2022年12月博思百睿检测评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《内蒙古华电正镶白旗

100MW特高压外送风电项目升压站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》，于2023年3月15日取

得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批复，批复文号：内环表〔2023〕67号。

2023年4月华电（正镶白旗）新能源有限公司委托博思百睿检测评价技术服务有

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。博思百睿检测评价技术服务有限

公司接受委托后，在我单位的大力配合下，对项目进行了详尽的现场调查和资料收

集，并于2023年4月19日-4月20日对项目周边的环境质量及环保设施的运行效果进行

了现状监测，主要监测内容包括升压站电磁环境工频电场、工频磁场及升压站厂界

四周噪声。我公司邀请专家于2023年4月23日对《内蒙古华电正镶白旗100MW特高压

外送风电项目升压站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》进行了评审，并出具了验

收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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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确保各项环境保护政策、法规的贯彻以及环保措施的落实，有效的处理各种环

境突发事件，企业设置环境管理人员1名，具体负责环境保护及环境管理工作。

（1）自行监测计划落实情况

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要求，工程投产后，在工程正常运行工况条件下，应每半

年对工程工频电场强度、磁感应强度进行一次监测，每季度对噪声进行一次监测，

本次验收落实了监测计划。

（2）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

建设单位设有档案室，配备了档案专业管理人员，制定了档案管理规章制度，与

本工程有关的环境保护档案分别以纸质及电子版本进行了归档。

经过调查核实，施工期及运营期环境管理状况较好，认真落实、实施了环境影响

报告表及其批复提出的环保措施，未引起环境问题及纠纷。

（1）建设单位环境管理组织机构健全。施工期安排了专职环境保护管理人员，

负责监督和检查承包商的施工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。

（2）建设单位环境管理制度完善。环境保护档案管理规范、环境管理及监测计

划得到有效实施。

升压站产生的危废主要为主变废油及废蓄电池，主变废油为事故状态下产生，

项目运行至今未出现事故状况，未产生主变事故废油；废蓄电池的使用年限为10

年，项目运行至今不需要进行更换；因此本项目运行至今未产生危废。

验收调查期间，项目危废间已建成完成，目前部分使用功能受限，需进行升

级改造，预计5月完成改造工作（改造保证书见附件8）。同时验收意见要求：我

公司须加快危废暂存间改造进展，严格按照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

18597-2023）进行危废暂存间改造工作，改造完成后需单独开展竣工环保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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